
- 1 -

兰州大学艺术学院文件
艺院字〔2021〕12 号

关于印发《艺术学院专业硕士研究生（艺术设计领域）
中期作品展示质量保障制度和办法（修订）》的通知

学院各部门、教职工：

《艺术学院专业硕士研究生（艺术设计领域）中期作品

展示质量保障制度和办法（修订）》已经 2021 年 9 月 30 日

学院党政联席会会议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艺术学院专业硕士研究生（艺术设计领域）中期

作品展示质量保障制度和办法（修订）.doc

兰州大学艺术学院

2021 年 10 月 9 日

兰州大学艺术学院 主动公开 2021年 10月9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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